山东理工大学师范类专业教师教育实践锻炼协议书

甲方：山东理工大学教师教育学院
乙方：山东理工大学                教师

为进一步提高师范类专业教师的教育实践能力，经本人申请、学院申报，学校同意，乙方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 日到            参加教育实践锻炼。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乙方教育实践锻炼期间应完成的任务

（一）实践锻炼期间，乙方要自觉遵守接收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听从接收单位的安排，参加中学相关的教学、管理、研究等工作，熟悉中学教师专业标准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中学教育教学工作，提升指导、分析、解决基础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，提供相关材料作为学院考核依据。
（二）学院其他要求

学院盖章：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
二、实践锻炼的管理

（一）乙方在外教育实践锻炼期间，要有足够时间深入实践单位进行交流、学习，参加相关的教育服务，服从双方单位的管理，工资正常发放，实践锻炼期间的其他事宜根据人力资源处和所在学院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学院应与实践锻炼的教师经常保持联系和信息沟通，以便及时解决实践锻炼期间出现的问题。

三、考核工作

（一）乙方期满回校后，需提供实践锻炼期间完成的教研课题、参加的教研项目专题调研报告等材料。

（二）学院按照派出前制定的实践计划目标逐项检查落实，并对教师中学（教研机构）教育实践锻炼效果进行评价。

（三）教师教育实践锻炼情况存入个人教学档案。

四、经费资助

所在学院根据教师实践锻炼情况和效果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。主要用于培训费、教研论文版面费等支出。乙方如果未能完成实践锻炼的预期目标和任务，所有费用自理。

五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经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，学校、学院、个人各一份。协议
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        
    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教育实践锻炼须知

一、项目结束后需要交的材料

1.电子版材料——
（1）个人总结报告（不少于3000字）；

（2）教研论文（需在教育实践锻炼结束后一年内发表）。
电子版材料由学院留存。
2.纸质版材料——
教育实践锻炼活动记录本（统一发放）。

记录本请于项目结束后三个月内交至教师教育学院，教师教育学院审核、签署意见后返还至学院存档。
二、报销等事宜

1.教师在中学（或教研机构）实践锻炼、教育服务期间，由所在学院根据实际情况报销一定的培训费、教研论文版面费等，从学院的师资建设经费支出。
项目结束后，经学院组织验收合格的，三个月内到学院办理报销事宜。
2.学院根据教师实践锻炼任务完成情况和效果，可以核算一定的教学任务量。
三、联系方式

联系地址：教师教育学院（鸿远楼二楼东首210室）

联系人：郑家文   郑兆青 

联系电话：2781102、2786236
四、注意事项

相关请假手续在人力资源处网站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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